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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被打遭网暴：“被害者有罪论”是另一种暴力

　　浙江永康女子徐某
在上公厕时，被一名 19
岁男子殴打，引发关
注。11 月 20 日，永康
警方通报称，打人男子
俞某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逮捕。此事在网络
上发酵后，有网友在网
上恶意揣测被害者徐某
“穿着暴露”。11 月 21
日，徐某母亲发声说“网
上说我女儿穿着暴露被
打，穿着暴露与被打有
啥关系，这是犯罪的理
由吗？更何况我女儿穿
着一点都不暴露。”（11
月 21 日 澎湃新闻）
　　在女厕被男生暴力
殴打，这一让人愤怒至
极的暴行，却因网上一
些言论转了风向。一些

网友在社交平台恶评女
生“荡妇”，原因是他
们怀疑女生“穿着暴露”
才遭此暴行。这不过是
在为凶手脱罪，面对类
似事件为何受害者要为
自己的“无错”频频解
释？一直在舆论场上阴
魂不散的“受害者有罪
论”，本身就是另一种
暴力，我们要杜绝任何
形式的暴力合理化。
　　“受害者有罪论”
是一种谬论，是为施暴
者诡辩的恶意行为。所
谓“受害者有罪论”，
就是从受害者身上找出
过错，认为受害者之所
以受害，是因为其自身
存在一定问题和过错，
所以才会受到伤害。但

是女生并无错，所谓法
无禁止即自由，只要不
突破法律的底线，穿什
么样的衣服进都是公民
的权利。女性穿着不是
施暴的理由，被害人的
穿着与打人无关。以“穿
着暴露”来为施暴者开
脱，这不仅是对女性的
不尊重，更是对受害者
的二次伤害。
　　“受害者有罪论”
是源于键盘侠的恶意揣
测行为，本质是一种网
络暴力。网暴是网友打
着“正义”的口号，站
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绑
架受害者，让本来可以
正常途径来解决问题扩
大化，甚至庸俗化。这
一行为构成了侵权，在

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
一般是构成以人身受
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
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
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
任。生活在法制社会的
我们，要站在人性与良
知的立场上充分考虑，
施暴者得到应有的惩罚
才是对法律的尊重，不
要凭借个人“想象”的
荒谬论调随意对他人抨
击，为违法行为诡辩。
　　暴力越泛滥，文明
便会越远，我们要拒绝
任何形式的暴力合理
化。“暴力”泛指，通
过武力侵害他人人身、
财产、精神的行为。
暴力常常使人们互相伤
害、使文明倒退。如今

的社会趋势是走向文明
的，暴力也因此而隐藏
起来，而当暴力以最残
暴又难以回避的方式出
现在在大众面前，人们
却喋喋不休地诘问受害
者为何穿着暴露，显然
是以推卸责任的方式将
暴力合理化，将文明推
远。因此，我们应拒绝
任何形式的暴力，守护
和平文明。
　　抛开这次事件，任
何形式的暴力，都值得
我们警惕，切忌让“暴
力”披上合理外衣，成
为“犯罪”的挡箭牌。

█廖莎

网课女教师被家暴：结婚证不是施暴者的免罚单

　　11 月 23 日，一名
女教师上网课时被家暴
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据了解，在警方接警进
行现场调解后，涉事双
方重归于好，老师无大
碍，不要求处理男子。
在一场又一场被“和好”
的家暴中，堪忧的女性
处境不禁引人深思。（11
月 24 日 澎湃新闻）
　　当家暴的拳头化作
拂水的羽毛，是什么捂
住了女性们嘴巴，让波
澜淡去好像无事发生？
一方面，是洗脑式的陈
腐观念。另一方面，是
被同化的社会共识。一
旦扯上“婚姻”二字，
什么事都成了家事，外
人觉得没必要插手。当
暴行被声张却得不到制

止，发声求援无果，换
来的只会是更加惨重的
代价。
　　洗脑式的观念，需
要内力清除。我们应该
明白，结婚不是卖身，
一位已婚女性首先应该
是自己，再才是某某的
妻子、某某的妈妈。既
然是独立的个体，其个
人尊严就理应得到尊
重，其合法权利就理应
得到保障。家暴只有零
次和无数次，如果一个
人连自己的人身安全受
到威胁时都不愿意发声
来保护自己，就无法指
望他人来爱惜你、尊重
你的生命。为了名存实
亡的婚姻形式一味地忍
让和退缩，除了让自己
和爱自己的家人朋友受

到伤害外没有任何好
处。不是怒其不争、不
是道德批判、不是苛责
女性，只是鼓励受害者
能够从水面伸出手，传
递出“想要脱离苦海”
的讯号，给出一个他人
能够给予帮助的着力
点。这并非是无理取闹、
小题大做，如果在自我
意识觉醒后，社会舆论
依旧朝不公正的方向偏
移、街坊邻居的唾沫星
子仍然喷涌而来，那需
要改变的，就是整个社
会的错误观念。
　　被同化的共识，需
要外力干涉。婚姻并非
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清洁
剂、包装纸。婚内强奸
也是强奸、婚内施暴也
是施暴，一切触犯法律

底线的行为都应该受到
法律的制裁。
　　本次事件发酵到现
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
社会关注，其最终处理
结果就像是一把手，决
定着这个“共识”的偏
倒方向。如果真的就仅
以一句“无大碍，已和
好”草草收尾，那么其
带来的消极影响将会是
长时间的、多方面的。
受害者被家暴，施暴者
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就是在向那些亲历现
场的网课学生们传递着
“施暴无罪”的错误观
念、就是在向那些正在
经受家暴折磨的婚内女
性们传递着“无处可逃”
的错误信号、就是在向
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传

递着“结婚证就是施暴
者的免罚证”的错误讯
息。既然本次事件已经
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
尖，那就迫需一个公平、
公正、公开的处理结果
来向这些学生、这些女
性以及这个社会表明：
一切失德违法的行为，
都会付出应有的代价。
　　曝光在大众视野下
的家暴事件尚且能得到
人们关注，那些日日发
生悲剧的隐藏角落却在
婚姻的外衣下得以伪
装。从拉姆到网课女教
师，社会的警钟被敲响
了一遍又一遍，这也鞭
策着我国《反家庭暴力
法》需要不断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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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性感摆地摊被举报，穿衣自由不能过了火

　　每天下午 5 点，在
广东江门新会区的一
条商业街上，30 岁的
“波霸奶茶”老板娘李
鹂漩已经摆好柠檬茶摊
的桌凳，等待顾客的到
来。她穿着性感，和周
围的小摊摊主相比有些
格格不入。前些天，她
刚刚因此经历了一场举
报风波，而她为自己反
驳穿衣自由的一幕被人
拍下，一下带火了她。
11 月 21 日，李鹂漩接
受极目新闻记者采访时
表示，穿着性感摆地摊
并非她独创，在很多城
市早有先例。她希望通

过营销性感，让顾客在
众多摊位中一眼发现她
的柠檬茶摊。她很珍惜
现在的流量，但同时也
担心，因为自己不懂运
营，网友过几天就将她
遗忘。（11 月 22 日 极
目新闻）
　　性感衣着最近愈发
风靡，逐渐已经成为了
年轻人中的时尚，这种
行为本身没有任何问
题，在法律基本原则中，
所谓“法无禁止则自
由”，法律没有明确规
定来限制公民穿什么衣
服，不穿什么衣服，这
是严重剥夺公民基本人

身权利的行为。 但是，
法律也有一些有关公序
良俗及善良社会道德的
保留条款，也就是不得
违背基本的一些道德底
线（以行政法规居多），
所以穿衣自由在法律上
是有一定限制的。奶
茶店主性感穿着属于她
自己个人的自由，只要
是符合公序良俗、没有
违背基本的道德底线，
把握好具体的尺度，做
到不干扰正常的生活秩
序，也要顾及他人的感
受之后，她享有完全的
穿衣自由。
　　但是穿衣自由也不

能彻底地随心所欲，穿
着过于暴露，会引起周
围群众的不适。其实类
似的讨论早已存在，在
两年之前，北京大爷光
膀子就掀起过一阵网上
的评论，有些网友认
为夏天炎热男性有光膀
子的自由，但是道德提
倡女性不光膀子，是为
了让女人的身体保持神
秘感和距离感，辅助女
性构建对男性的性吸引
力。也有些网民认为人
类进化几千年，一直穿
衣服来覆盖住裸露的皮
肤，这就是人类的文明
之处，所以男性光膀子

是不文明的体现，也对
他人不尊重，应当严令
禁止。
　　笔者认为通过穿着
营销和网络讨论来吸引
顾客，终究只能维持一
时的热度，难以长久地
维持下去，所以希望奶
茶店主在之后通过提升
奶茶的品质、卫生和服
务来把凑热闹的游客转
化为常客，以便地摊生
意能长期地维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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